[bookmark: HZ4094245ba0437d015ba30c65ee0198]关于开展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
根据绍兴市审计局《绍兴文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周达军同志、院长叶飞帆同志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》（绍审责报〔2017〕16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使用，推进学校科研工作健康发展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科研经费使用情况自查自纠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自查范围
本次自查的范围主要是2013年1月1日以来所有在研纵、横向科研项目。
二、自查重点
1.以学校为项目主体获得的科研经费未按国家相关文件、项目合同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和使用；
2.通过虚开发票虚列支出；
3.编造虚假项目或虚假合同转移资金，获取不正当利益；
4.未严格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政府采购；
5.其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。
三、自查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各学院（部处、直属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坚持以检查促规范，推动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取得实效。各学院（部处、直属单位）必须明确一位领导负责此项工作；各科研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做好科研经费自查工作，并填写《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自查表》（附件1）。
2.各学院（部处、直属单位）要做好组织工作，要求各科研项目负责人于4月26日前完成自查自纠工作，并以学院（部处、直属单位）为单位填写《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自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4月28日前将自查情况表及汇总表交学校审计处（行政楼431室，联系电话751866,756350,联系人：薛老师、陈老师）。
附件1：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自查情况表.doc      
附件2：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自查情况汇总表.doc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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